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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部门文件 
 

校财字〔2022〕15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
山东中医药大学关于印发 
《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《山东中医药大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经学校研究同意修订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山东中医药大学财务处 

          2022年 11 月 8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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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中医药大学 
收费管理暂行办法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加强收费管理，规范收费行为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》《山东省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》（鲁

政办字〔2018〕98 号）等上级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高校收费是指学校按照国家收费管理的有关政策和

规定，向学生或者服务对象收取的费用。 

第三条  学校各项收费坚持合法、合规、公开、透明的原则，

实行“统一领导、集中管理、分工负责、依法合规”的管理体制。 

第四条  财务处是学校收费管理的职能部门，代表学校根据

国家和上级有关规定制定学校收费管理制度，统一负责学校各项

收费的管理工作。 

第五条  所有收费收入须及时、全额上缴学校，纳入学校预

算统一管理，严格执行国家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规定，纳入预算

管理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、坐收坐支，严禁公款私

存或私设“小金库”。 

第六条  本办法适用于校内有收费行为的所有部门、单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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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收费项目 

第七条  高校收费项目主要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服务性收

费和代收费等。其中行政事业性收费指的是学费、住宿费、考试

考务费。 

第三章 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 

第八条  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按照上级相关文件执行。 

第九条  学费按学年或学期收取，住宿费按学年收取，不得

跨学年预收。学费收取原则上实行“老生老办法，新生新办法”。 

第十条  考试考务费即时发生即时收取。 

第十一条  学生因故退学或受校纪处分开除学籍的，高校应

根据学生实际学习时间，按月计退剩余的学费和住宿费；实行学

分制收费的，按月计退专业注册学费，按未修读学分计退学分学

费。学生学习时间按每学年 10个月计算。 

第十二条  学生休学、参军、经批准转学或提前毕业离校的，

参照退学规定退还有关费用。休学期间，学生不交纳学费、住宿

费等。复学后，学生按照随读年级相关专业的收费标准交纳有关

费用。 

第十三条  学校统一安排实习，但学生坚持自行联系实习单

位的，高校不予退还学费。对寒暑假期间不离校的学生，学校不

加收住宿费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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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学费、住宿费应及时足额缴纳，不得无故欠费。 

第四章  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 

第十五条  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按照《关于印发山东省高等

学校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鲁发改成本〔2021〕

1125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十六条  学校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项目实行申报备案制度。

各部门、各单位新增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项目通过 OA 系统中的移

动办公—财务服务—收费审批，提交申请。新增服务性收费项目，

按照相关规定需进行成本测算。变更收费项目或收费标准的，须

按新增审批程序办理审批手续。 

第十七条  财务处根据有关收费政策规定，对部门、各单位

提交的收费项目进行初步审核。初审合格的收费项目，报校长办

公会审定。按规定需要报上级教育部门、财政部门和物价部门审

批、备案的收费项目，要严格履行报备手续。 

第十八条  各收费项目具体责任部门、单位，必须严格按照

学校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执收，收入及时上缴学校财务，或通

过财务处缴费平台缴纳。 

第五章  组织实施 

第十九条  全日制本专科生、研究生、函大生的学费、住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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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等，由财务处具体组织和统一收费。其他收费项目，经学校批

准可由各部门、各单位负责组织收取，所收款项应及时送缴财务

处并核销收费收据。 

第六章  收费票据管理 

第二十条  学校严格遵守国家有关票据管理规定，依法依规

申领和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（监）制的票据或税务发票。所有收

费票据由财务处统一领购、登记发放和缴销，任何部门、单位和

个人不得违规私自印制或购买收费票据。 

第二十一条  财务处指定专人负责各种票据的领购、登记发

放和缴销管理。具体见《山东中医药大学财务票据管理暂行办法》。 

第七章  监督检查 

第二十二条  学校按规定通过多种形式向学生和社会公示收

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和举报电话等，在招生简章中注明

学费、住宿费等收费标准。新生的各项收费标准与入学通知书一

并寄达学生，接受学生、家长和社会的监督。 

第二十三条  财务处对各项收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日常监督

和检查，保证各项收费及时收缴入账，制止乱收费。纪检、审计

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收费进行检查，各收费单位必须如实提供

有关资料，自觉接受监督检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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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四条  收费部门、单位如有违反收费管理规定乱收费

的行为。被学校查处的，依据《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

例》、《山东省行政性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的相关规定

予以处罚。被物价、财政部门查处的，责任自负。由此给学校造

成损失的，学校将向直接责任人追偿；同时，将视情节轻重追究

部门责任人的责任。 

第八章  附  则 

第二十五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《山东中医药大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校财字〔2016〕10 号）同

时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山东中医药大学财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 11月 8日印发   


